
中央警察大學人體試驗小組設置要點 
中華民國 99 年 08 月 27 日  校科字第 0990006532 號函發布 

一、本校為妥善施行人體試驗，保障受試者權益，並規劃及審議本校與研究有關

之醫學倫理與法律事宜，特設置「人體試驗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並訂

定「人體試驗小組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，由校長聘請本校教師及校內外法律、倫理專家等擔

任之。委員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律專家、社會工作人員，及其他社會公

正人士。委員中應有二人以上為非本校人員，並不得全部為單一性別。 

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校長指派之；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召集人指派之。 

委員任期二年，連聘得連任。 

三、本小組原則上每學年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，並得邀請校內或

校外相關學者專家列席指導。會議需至少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委員出席始得

開議，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四、本小組之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擬定本校人體試驗範圍。 

（二）擬定人體試驗計畫應包括之內容及審查要點。 

（三）審核人體試驗計畫。 

（四）審核受試者權益與倫理法律事宜。 

（五）評估人體試驗之進行及其結果。 

（六）其他有關人體試驗之事項。 

五、有關人體試驗申請作業流程及審核細則另定之。 

本要點程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